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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财产法
。

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是我国民事法规和经济法规的基

本法
。

建国以来
,

国家颁布的民事法规和包括民事规范条文的其他法律
、

法令数以千计
,

构成

了独立的民事法律部门
。

由于民法的调整和法律事实的发生
,

人们 (公民
、

法人 ) 在生产
、

分配
、

交换和捎费物质资料过程中发生的财产关系和与财产关系相联系的人身关系
,

上升为权利义

务关系
,

即各种各样的民事法律关系
。

民事法律关系由主体
、

内容 (权利义务 ) 和客体三个

不可分割的要素组成
。

鉴于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最普追的客体— 物
,

人们在理解
_

L有

分岐
,

在实践中常常违反法律对物的规定
,

甚至发生牟取非法利益和侵犯社会主义公有财产

和公民个人财产的严重现象
,

因此
,

本文就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物的内容和范围以及如何加 强

对客体物的法律保护
,

谈点浅见
。

( 一 )

物是民事法律关系中一种最普遍的客体
。

物在民法上往往是用财产一词表示的
。

我国的

法律
、

法令规定的国家所有的财产
、

集体所有的财产以及公民个人的财产
,

是对民事权利客

体物的表示
。

在这里物和财产是同义词
。

既然物是民事法律关系中一种最普遍的客体
,

这就说明物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是非常

广泛的
。

但是物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

它豹内容包括些什么
,

需要作些探讨
。

对物的概念的理解和法律规定
,

历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罗马法和法国民法典的规定

是广义的概念
,

而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助是狭义的梅念
。

广义的撅念既包括有形物
,

又包括无

形物
。

狭义的概念只包括前者
,

而否定后者
。

有形物指凡是能为权利主体支配的 自然物和人

造物
,

既有物理属性
, 又有法律属性

。

无形物指人们拟定的物
。

罗马奴隶社会有名的法学家

盖尤士认为有形物是具有实体存在
、

可以触觉而认识的
,

如上地
、

奴隶等
; 无形物是指并无

实体存在
,

仅由人们拟制的
,

如债权
、

用益权等
。

法国民法典则明确规定
:

不动产的使用收

益权
、

地役权或土地使用权等为不动产
;
债权及商业钧司和工业公司的股权等为动产

。

由此

可见
,

法国民法典使用财产一诃代替了罗马祛的
“
物

” ,

而财产的概念则因袭了罗马法物的广

义概念
。

后来的德国民法典则规定
: “ 法律上所称物

,

仅指有体物而言
。 ” 然而随着现代经

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

财产概念的范围不仅广
,

而且被赎予新的内容
。

现在许多国家和国际

上比较通用的财产概念是广义的
,

既包括有形财产
,

又包括无形财产
。

例如知识产权在国际

公约
、

许多国家的法律中被视为无形财产权
。

知识产权包括版权
、

工业产权
。

这些权利作为

无形财产既是所有权的客体
,

又是债权的客体
,

近几年在我国立法中业已采用
。

例如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第五条规定

: “ 合营企业各方可以现金
、

实物
、

「几业产权等

进行投资
。 ” 很明显

,

工业产权作为一种权利被列人合营企业的资产
。

知识产权能够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

是因为
:

(1 )知识产权虽然只是知识形态的法



律反映
,

不具有物质财富的内容
,

是一种精神财富的人身非财产权
,

但是由于知识形态可以

转化为物化形态
,

因而知识产权是取得财产的前提
。

例如通过签订许可证合同
,

卜

部分或者全

部转移某项专利权时
,
专利权人就会得到财产上的补偿和报酬石著作权人通过签仃出版合同

,

全部或者部分转移出版权
、

著作的不可侵犯权和财产权时
,

著作人也会得到财产上的报酬
。

( 2) 基于以上的理由
,

知识产权虽是抽象的
,

但是可以计价的
。

这种可以用金钱评价的权利
,

应当是无形财产
。

( 3) 知识产权
、

的期限性决定了反映知识形态的权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

因为一个作品
, 一项发明

,
一个商标

,

只有在权利保护期间内 ; 才是取得财产的前提妇一旦

保护期限终止
, 、

权利消失
,

著作
、

发明本身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
,

除姓名权以外
,

根本不存

在归谁所有
,

归谁支配的问题
。

这和物质财产权是不同的
,
这就说明

,

在权利有效期间
,

真

正成为所有权客体和债权客体的是版权
、

.

工业产权
,

而不是智力成果自身
。

智力成果只不过

是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
。

例如文学艺术作品和科学著作是著作权的客体
,

技术发明
、

工业品

外观设计和商标是工业产权的客体
。

在我国应当加强版权
、 _ 、

专利
、

·

商标方面的立法
,
吸收外

国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智力开发的经验
,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

建立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
,

又有利于国际交流的版权制度
、

·

专利权制度和商标权制度
。 -

至于我国的各种计划票证 (如粮票
、

布票等 ) 是否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物
,

则是另一

个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
。

一九七九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 《法学词典孰 和当前

几部大学 民法教材对物的解释是
:
物包括各种实物

、

货币和有价证券 (汇票
、

支蔡
、

本票
、

股票
、 ’

提单
、

公债券等 ) , 都不包括社会上使用的计划票证
。

然而粮蔡
、

布票一类的计 划 供

应票证是不是民法所保护的权利客体呢 ? 回答是肯定的
。

国家三令五申粮票属无价证券
,

不

准买卖
,

不淮作有价证券使用
,
这在法律上就排除了粮票等无价证券属于买卖合同的客体

。
几 `

但是根据社会生活的复杂情况以及司法实践和刑法上的规定
,

计划票证理应列入民事权利客

体
,

’

属民法保护之列
。

理由是
:

、

( )l 计划供应票证虽属无价证券
,
但它是法人

、
,

公民取得计

划物资的证据
,
具有一定的财产意义

。

计划票证的所有人对真证的古有
、 , ’

使用和处理 丈如赠

与 ) 应受法律保护
。

法律规定不准买卖
,

一

但是法律保护法人之间
、

公民之间为调荆余缺互相

赠与和借用
。

司法实践中
,

对盗窃
、

诈骗
、

抢劫
、

抢夺粮票
、

布票等计划供应票证的行为 、

视为侵犯财产的罪行
,

予以治罪
。

既然刑法视计划票证为犯罪行为侵犯的对 象
,

把 它 残 入

民法保护的客体
,

应当是毫无疑向的
。

(2) 计划票证虽属无价证券 ` 但在许多情况下
, 、

取得

计划物资时
,

政策
、

法令允许有证取得和无证取得之间存在如定的差价
,

一

即无证高价和有证

平价之间的差价
*

一

这种差价的出现是使用计划票证的结果
。

在司法实践中
,

追退盗窃、抢
门

劫
、

抢夺
、 一

诈骗和贪污粮票
、

布票等赃物时
, 一

_

可以按规定折价抵赃或赔侩` 在刑法
’

` 破坏社会主

义经济秩序罪
”
中

,

规定了以营利为目的
,

伪造或者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
` 以上说朔

, 、

评划

供应票证又具有经济意义 ` 具有经济意义之物
,

应属民事权利的客体
。 `

毕
.

·

. 「
一

:
’ 、

甲 “ 一 一
-

一
、 ’

`

一
如前所途

,
`

一

物是民事法律关系一种最普遍的客体
,

而物的范围又如此广泛
,

所以应加强

对物的管理和法律保护
,

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

将物作几种分类犷即

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

限制流转物和非限制流转物
,

种类物和特定物
, 主物和从物 , 可

分物与不可分物
,

动产与不动产等孙
, 一

是有重要法律意义的
。

这样就可以把不同类别的物犷 根

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

按照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的范围和程序
,

、

进行占有
、

使翔犷处分和交

,

忿其:
.



换
。

鉴于在当前民事活动中
,

作法侵犯限制流转物的严重现象到处存在
,

人们对限制流转物

也有不同理解
,

这里仅就限制流转物作些探讨
。

限制流转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现象
。

宪法
、

民事法规
、

计划法令以及其他行政法令

都从不同的角度规定限制流转物的程序和范围
。

根据现行法律
、

法令的规定
,

限制流转物分

以下 ) L类
:

一
、

专有物
。

专有物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极为重要的物
。

专有物具有统一性和永久性

的法律特征
。

其统一性就表现在
,

该项物不论是在国有土地的地
一

下或地面
,

或者是在集体土

地的地下或地面
,

都是不可分割地属于国家所有权的统一客体
,

不得成为集体所有权和公民

个人所有权的客体
。

其永久牲就是该项物永远属于国家所有
,

不得以买卖
、

承租等法律行为

转让或者变相转让所有权
。

根据法律规定
,

矿藏
、

水流是国家的专有财产
。

一

早在一九五O 年
,

前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 宋中华人民共和 国矿业暂行条例
》
第 一条即开宗明义地宣布

, “ 全国矿

藏
,

均为国有
” 。

土地改革法规定
:

湖
、

沼
、

河
、

港
,

均属国有
。

新宪 法 规 定
,

矿 藏
、

水

流
、

森林
、

·

山岭
、

草原
、

荒地
、

滩涂等自然资源
,

都属于国家所有
,

即全民所有
。

由法律规

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
,

草原
、

荒地
,

滩涂除外
。

现有的几本民法 教 材 对 专有物作

了扩大解释
。

这就容易引误解
,

井使专有物失去在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和法律的特殊保护
。

如某

一本民法讲义写道
: “

凡属矿藏
、

水流
、

由法律规定的国有森林
、

荒地和其他资源
,

铁路
、

航空

(包括设备和器材 )
、

大型水利工程等 国家经挤命脉
,

均属国家专有
。

另外一些物资虽 非 国

家经济命脉
,

为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也属国家专有
。 , · ·

…如军用物资
、

器材 等
。 ”
这 就

需要根据法律进行分析
。

第一
,

其中所列森林
、

荒地和其他资源 (如草原
、

草场
、

渔场
、

水

而
、

滩涂等 )
,

并非全都都是国家所有权的客体
,

有些则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权的 客 体
。

第

二
,

铁路
、

航空 (包括设备和器材 ) 虽属国家经营
,

但由于国家对内实行搞活经济和对外实

行开放的政策
,

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联合企业
、

中外合营企业将会发展
,

这些企业可以自

建专用铁路
,

以至生产航空役备和器材
。

另外
,

还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合同
,

对外转让某些航

空设备和器材的所有权
。

第三
,

军用物资
、

器材是国家绝对所有
,

但是对外出售一些军用物

资和器材的情况也是有的
。

以上所举都不符合统一性和永久性的法律特征
,

因此这些物不属

国家专有财产
。

当然专有财产
,

仅指所有权而言
,

而占有
、

使用权是可以转让的
。

如我国对

外搞石油开采招标
,

就是转让采矿权
。

专有物在罗马法里已经有了规定
,

当时叫不可得物
, 即不得为个人所有

,

不准成为构成

个人财产的娜分
,

不准买卖和转让
。

例如当时的神用物
、

安魂物等
,

出于奴隶主进行精神统

治的需要
,

被列入不可得物
。

河川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发生重要影响
,

被列人不可得物
。

而矿产赞撅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显得不十分需要
,

未列人不可得物
。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 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对发展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许多国家宜布大

陆架
、

海岸
、

内河航道
、

河床和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
,

采用许可证
、

特权方式让

与采矿权
,

以保护矿业所有权
。

我们应当根据宪法对专有财产的规定
,

加强立法和 司法
,

保

护专有财产
。

对那些强占矿山
、

争夺矿产资源
、

乱采乱挖
、

采大弃小
、

采富弃贫等破坏矿
一

产

资源的行为
,

应当令其停止
,

恢复原状 卜 追回非法所得
,

并责令赔偿摄失
,

以至于给予刑事

制裁
。

同时应在总结我国矿产管理经毅的基础上
,

尽快制定
《
矿产法

》 , 重申矿产资源属国

家专有
,

并对探矿
、

采矿
、

保矿
、

闭矿
、

采矿收费
、

、

管理的职责和批准程序
、

违法责任和罚

则等
, 作出明确规定

,

以利遵行
。



二
、

虽非专有财产
,

但严禁所有权 的转让 、如土地
、

森林
、

山地
、

荒地
、

草源
、

滩涂等
,

既有国家所有
,

又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

法律保护其所有权
,

但禁止买卖和变相买卖
。

三
、

计划限制流转物
。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

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
,

国家对

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分配
。

对于一些在人民生活中发生广泛影响而

在当前生产力条件卞还不能 自由选购的生活资料
,

也实行计划分配
。

计划分配物资的范围和种

类
,

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供录关系的变化而爱生变化
,

但塞本的生产资料和基本的生活资料的

计划分配是比较稳定的`既然是计划分配的材
,

其流转范围就要受到限制
。

( )l 重要的或特殊

的生产资料
,

按计划只能在特定 的主体之 l’ul 流转
。

( 2) 统购包销的物资
,

其流转范围是
:

一

方的主体是特定的
,

另一方的主体是广泛的
。

( 3) 根据计划经济为主
、

一

市场调节为 辅 的 原

则
,

生产单位只有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合同之后
,

矛能签订自销合同
, ,

进人市场自销的

产品
。

在工业品方面容许自销的有几种情况
:

一
、

立忿
’

三类物资中
,

主耍的工业产品生产资

料按规定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合同后多余的部分萝生产单位自己组织主婆原材料
、

燃料生产的

产品和试制的新产品 ; 物资主管部门经营的士亚品生产资料在完成调拨计划后敞开供应的部

分
。

但是法令规定即使在完成计划任务合同后也不准自销的
,

禁止进入市场
。

如国家严格禁止

生产单位自销石油成品 (汽油
、

柴油
、

润滑油等 )
、

棉纱
、

棉布
。
在农副产品中

,

一
、

二类农副

产品在完成国家征购
、 、

统购和派购任务合同后
,

可叔进入市场
)

自
、

销
。 {

但是
,

棉花按国家统一

规定
,

不论是社
、

队或公民个人
,

即使在完成统购任务合同后
,

也不能上市
。

我 国地 大 物

博
,

各地农副产品的分布和供销情况不同
,

各省
、

市
、

自治区对农副产品限制流转的程度也

有差别
。

总的要求是做到限而不死
,

活而不乱
,

认真执行搞活经济的政策
。

四
、

其他限制流转物
。

除上述限制流转物以外
,
国家为了维护公共安全

,

保护人民的身

心健康和稳定金融秩序
,

法律
、

法令还限制下列物品流转
:
( 1) ;精神毒物

。

为了建设社 会 主

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
,

法律保护人们创作更多吏好的传播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文学

作品
,

戏剧
、

电影
、

音乐
、

舞蹈
、

美术等各种文艺作品
,

以及哲学益经济学
、

政治学
、

军事

学
、

法学
、

历史学
、

教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各种著作
,

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科学

知识
,

培养社会主义的代代新人
。

法律坚决禁止那些反动卞流的腐蚀人们思想
、

伤害社会主

义风化的录音
、

录像制品的制作
、

引进
、

复制
、

买卖
、

出租和播放
, 、

禁止创作 、
一

出版
、

出售
、

出租含有淫秽
、

色情内容或其他反动内容的书画
。

( 仑 ) 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物和管制物
。

其中武器弹药只准国家的特定组织持有和使用
,

不准在个人之间流转
,

严禁买卖 (对外出口的

除外 ) , 赌具丈麻将
、

牌九
、

般子
、

花牌等 ) 一律不准制造和销鲁
,

国家指定专为出口生产的

及供应外宾的除外
;
爆炸性物品

、

放射性物品
,

只有根据特殊需要
,

并经申请批准后
,

才能

参加特殊的民事流转
。

(3 ) 妨碍金融秩序稳定的物
。

金银
、

金银制首饰
、

外币
,

允许公民持有
,

但不准买卖和变相买卖
,

也不得作支付手段流通
,

持有人需要变价时
,

只能到银行兑换
。

.

介
.

、
一

’

水勒公
一 澳

一

、 :
一

厂 讨

物本身是没有意志的
,

然而在民事法律关系中
,

限制流转的物就被赋予 了法律色彩
,

体

现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

前述有关限制流转物的种种规定
,

就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

利益和公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而采取的法律措施
。

因此
,

凡是违反限制流转物的流转程

序和范围
,

将这种物占为己有
,
或者转让其所有权

,

不管是故意或过失
,

不管是高价交换或

平价交换
, `

都是违法的
,

是损害国家利益
、

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个人利益的
。

现寒生活中有



些有严 币剥削阶级思想的人
,

其中有些是党 员和干部
,

有些还是法人的代表或代理 人
,

他们

背离让会主 义道路
,

目无法纪
,

说什么
“
只要是国营

,

咋干都行
” , “ 只要是集体

,

咋干都可

以
, , 。

他犷!乘国家对内实行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之机
,

进行种种违法活动
。

例如有

的哄抬地价
,

买卖和变相买卖土地 ; 有的私自出售
、

套购
、

倒卖国家统配物资汽车
、 一

卜车
、

轿车等 ; 有些非商业单位擅 自到社
、

队抬价抢购紧缺产品桐油
、

生漆
、

黄花
、

木耳等
; 有的

一

1卜法倒卖金
、

银
、

外币
,

引进
、

出售
、

出租反动下流的录音
、

录像制品和制作
、

出售反动的

淫秽
、

色情书画
,

如此等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违法活动中
,

有的是国家机关
、

事业单位
、

企业单位相互之间或者是社会主义法人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之间勾结起来进行的
,

有的甚至

还与领导干部有着这样那样的牵连
,

这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更为严重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

不论是从巩固国民经济调整
、

改革取得的成绩出发
,

或者是从保护计划经济和三中全会

以来制定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出发
,

都需要加强民事立法和 司法
。

已发布的关于限制

流转物的法规
、

法令很多
,

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

有些已不适应现行的经济政策

的需要
,

有些规定还前后矛盾
。

因此
,

应当尽快制定和颁布民法
,

统 一规定财产所有和财产

流转的基本制度和原则
,

明确民事客体物的基本类别和其流转的基本程序和范圃
,

为制定 民

事法规
、

经济法规提供统一的法律依据
。

计划限制流转物是限制流转物中最重要
、

最复杂的

部分
,

应当颁布计划法确定这部分物的基本流向和法律管理
。

在司法方面
,

应依法严肃处理违

反限制流转物规定所进行的违法活动
。

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
,

侵犯的对象很多是限制流转物
,

因此刑事
、

民事往往交织在一 起
。

处理经济犯罪案件
,

民事处理应密切配合刑事处理
。

对于参加投机倒把
、

走私贩私活动
,

情

节显著轻微
,

不构成犯罪的
,

即使不进行刑事处理
,

也应进行民事处理
; 对已构成犯罪的

,

在

进行刑事处理的同时
,

应附带进行民事处理
; 对于不便进行刑事附带民事处理的案件

,

应在

刑事处理后另作民事处理
。

在民事处理中要注意到
,

凡是违反限制流转物的规定所进行的活

动
,

一般说双方都是故意的
。

对这些双方都是故意的显然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

行为
,

应当宜布无效
。

对宣布无效的法律行为
,

拨无效祛律行为的处理原则和方法进行处理
。

凡属双方都是故意而且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
,

应追缴归国库所有
。

如经查明 一 方 确

系不了解法律规定
,

受对方欺骗所成立的法律行为
,

故意的一方从对方取得的财产
,

如果是

法律允许个人可以持有的物
,

可以原物返还对方
,

否则应另行处理
。

而非故意一方从故意一

方已经取得或约定取得的财产
, 收归国库所有

。

对故意违法行为的处理比对非故意违法行为

的处理要严
,

是民事保护方法的精神实质
。

这对保护限制流转物的正常流转
,

发挥物的经济

效益更有现实意义
。

禁止近亲结婚的依据

河 山

近亲是指直系血亲和一定范围的旁亲血

亲
。

从近亲结婚到禁止近亲结婚
,

其中有一

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由干人类的生产
、

科学
、

文化不断发展
,

近亲结婚的危害性越来越被


